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雙語教學課程徵件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11 日公告 

 課程說明： 
1. 依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雙語教學課程實施要點」辦理雙語教學課程開課申請及補助。雙語教

學課程係指大一至大三英文必修之「普及英文課程」及各系所(中心) 非語言類之「專業課程」，

原有「全英語授課」課程亦納入規範。其課程內容教學、教學教材、學習成效評量與展現、課

堂師生互動及學生間互動使用英語之比例達雙語化學習計畫之標準。 
2. 教師申請雙語教學之專業課程補助，應擬具雙語教學課程計畫，經雙語教學課程推動委員會審

議通過並經教務處審核備查後實施。前項教學計畫應以英語方式載明課程大綱、教學教材內

容、雙語教學進行方式、成績評量方式及師生互動討論方式，且開課時應於科目時間表上註明

為『雙語授課』並於上課前公告注意事項供學校週知。 
3. 雙語教學課程基本校標詳見雙語教學課程開課申請表。 
4. 課程補助審查之標準： 

雙語教學課程計畫內容 審查重點 
教學教材 (1)教學教材含英語之比例是否符合課程校標 

(2)教材是否包含自製整理之補充全英語教材 
內容教學 規劃授課方式使用英語比例是否符合課程校標 
授課方式 授課方式是否規劃培養同學口頭簡報及 QA 問答 

 申請規範及流程： 
1. 申請人須為本校專、兼任教師，每位教師每學期補助至多 2 門課程，具備 CEFR B2 等級的聽說

讀寫能力或取得 EMI 師資培訓研習證明者至多 3 門，大學部各系以 6 門為原則，研究所不限。 
2. 申請案請依課程類別(普及課程/一般科技及碩博專業課程)提繳相關資料，包括雙語教學課程開課

申請表、雙語教學課程計畫及雙語教學課程補助申請書送至各教學單位(系、院、中心、室) 課
程委員會審查通過，由系所(中心)、院主管核章，完成後，依課程類別： 

(1) 普及英文課程補助：送至語言教學中心申請，並將前述電子檔寄至承辦單位信箱

kirsty@nfu.edu.tw。 
(2) 一般科系及碩博專業課程補助：送至雙語教學資源中心申請，並將前述電子檔寄至承辦單

位信箱 vx160213@nfu.edu.tw。 
3. 獲核定補助之申請人，如其課程因故無法開設，則收回當期補助。 
4. 申請期間：申請流程如上述「申請規範及流程」第 2 點說明辦理，並於 111 年 11 月 30 日前依課

程類別繳交至語言教學中心/雙語教學資源中心。 
 經費補助說明： 

1. 雙語教學課程經費來源由校級計畫補助款及其配合款、校控經費支應，課程採實質審查擇優通

過，補助額度及件數得依當年度預算酌予增減。補助原則詳見雙語教學課程補助申請書。 
2. 獲補助案須遵循「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雙語教學課程實施要點」辦理，並於課程結束一個月內繳

交相關成果報告，該課程結果將作為本校校務分析應用及大型計畫項下成果展示應用。 
3. 核銷時須檢附預作請購系統核銷憑證等相關資料。 
 成果報告繳交注意事項詳見雙語教學課程補助申請書及雙語教學課程成果報告。 
 如對於本公告有任何疑問，請洽業務承辦窗口： 

 一般科系/碩博專業課程：雙語教學資源中心(行政大樓 4 樓) 蘇小姐 05-6315917 
 普及英文課程：語言教學中心(第四教學大樓 2 樓) 林小姐 05-6315833 



進行下一學期課程申請
公告作業

普及課程
送件單位：語言教學中心

EMI課程
送件單位：雙語教學資源中心

申請表單填妥後送系院(中心)課程委員會審查
，經系院(中心)、院主管核章後，併同課程委
員會審查會議紀錄依申請類別(普及/EMI)送
語言教學中心 / 雙語教學資源中心 申請人依申請之課程實施，

並遵循要點，定時檢核課程
實施進度及學生學習成效。

申請課程經雙語教學課程推
動委員會審查後，送教務處
審核備查。

申請人需於課程實施完成後
一個月內繳交成果報告書，
並將相關成果上傳至指定平
台，該成果另案送推動委員
會審查，並作為下次申請時
審核之依據。

申請表單填妥後經系院(中心)主管核章後依申
請類別(普及/EMI)送語言教學中心 / 雙語教學
資源中心

設置雙語教學課程推動
委員會，針對申請案進
行審查。

新開課程申請

續開課程申請

申請公告 審查作業 核定公告 課程結案案件提交

* 申請雙語導師者，申請表請另送雙語導師所屬系所簽核。


